
成都体育学院
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实施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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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维护学术道德，规范学术行为，加强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

的质量监控，避免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的抄袭、剽窃等学术不端

行为，建立和健全相应的鉴别和惩处机制，使用中国知网的“学

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重复率检

测。

一、检测范围、内容和要求

对拟申请学位的各级各类研究生学位论文全文进行重复率检

测。研究生应在规定日期前按预审论文格式要求上传论文至教务

系统论文评审模块。

二、检测标准及处理办法

研究生院对学位论文进行集中检测后，将检测结果反馈各培

养单位，由各培养单位反馈研究生及其导师。检测标准及处理办

法如下：

1、博士研究生论文重合字数比例小于等于15%，硕士研究生

论文重合字数比例小于等于20%，认定为论文可进入论文预审阶

段。

2、博士研究生论文重合字数比例大于15%小于等于30%，硕士

研究生论文重合字数比例大于20%小于等于40%，需经培养单位学

位评定分委员会、导师的同意，研究生在15天内进行修改并经系

统检测后符合重复率要求，可进入预审程序。在规定时间内查重



后若仍不符合要求，不能参加本次论文预审，推迟半年后方可再

次申请论文预审。

3、博士研究生论文重合字数比例大于30%，硕士研究生论文

重合字数比例大于40%，视为论文需重大修改，不能参加本次论

文预审，推迟半年后方可再次申请论文预审。

在学位授予过程中（论文答辩后）或是学位授予之后，研究

生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抽检，如发现

有舞弊作伪等行为，可根据相关规定，不予授予学位或经学位评

定委员会复议撤销其学位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1、研究生院应通过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工作，认真总

结经验，分析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，研究应对措施，加

强对在校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方面的教育。

2、各培养单位要高度重视学位论文检测工作，要充分认识到

该项工作对培养优良学风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作用；各

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严格把关，对在检测中出现的问题

要认真查看、仔细分析，制定采取切实可行的处理办法。

3、研究生应切实加强学术道德自律，遵守学术规范，认真自

查、自检学位论文是否符合学术道德规范要求。同时，各培养单

位和研究生导师应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规范的指导和审

查，严格把关，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，保证学位论文质量。

四、其它

1、各培养单位可以依据本办法规定，结合本专业特点，制定



适用于相关专业的规定。

2、研究生若对检测结果有异议，可在结果公布后5天内提出

申述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，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裁定。

3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《成都

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查重实施细则》（成体院研〔2014

〕55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
